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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华新镇人民政府文件

华府〔2026〕3 号

华新镇人民政府

关于李沈奕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村居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李沈奕同志任青浦区华新镇嵩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华新镇人民政府

2026 年 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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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新镇党政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12 日印发


